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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12         证券简称：*ST 邦讯         公告编号：2022-038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年4月1日，经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讯技术”或“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拟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具有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能为由，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该事项尚需

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2、因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的事项，目前该事项仍未

完全得到解决，导致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存在不确定性。另

外，即使法院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法院是否最终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也存在

不确定性。不论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3、公司股票可能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1）公司因 2020 年经营情况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相关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1 年 4 月 29 日起分别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现在仍面临退市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之一

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

于 1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

告；（五）虽满足第 10.3.6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六）因不满足第 10.3.6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

未被审核同意”。若公司 2021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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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月28日、2月24日和3月4日披露的2022-15、

2022-22、2022-28号公告。 

（2）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由于公司目前仍面临退市风险，而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及最终

裁定重整计划成功需要一段时间。公司存在在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

或者最终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成功之前就已经退市的风险。 

 

一、上市公司作出申请决定的具体原因、申请目的、正式递交申请的时间，以及

已履行和仍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净资产

为-19989万元，营业收入为1931万元，净利润为-24260万元，且公司2020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公司《2021年业绩预告》披露的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公司预计净资产为-7500~-3000万元，营业收入为11000~15000万元，净利润

为-5000~-7400万元。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目前公司

负债较高，诉讼较多，存在严重的债务危机，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公司主营业务尚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公司管理

层及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公司克服部分银行账号被冻结等各种困难，2021年经

营情况有所好转，根据公司2021年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21年营业收入相比2020

年有大幅提高（具体财务数据以2021年审计报告为准）。假如公司能依法出清历

史包袱，则公司能够解除面临的债务危机并改善资产质量，有望恢复盈利能力。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关于支持上市公司通

过重整方式等出清风险之规定，为避免公司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帮助公司尽快

恢复盈利能力及提高持续经营能力，挽救公司，公司拟主动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

行重整，积极通过重整程序依法化解公司历史债务压力、引入重整投资人注入流

动性以使公司重获新生。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

业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公

司本次拟向法院申请重整的事项，认为公司目前现状符合《企业破产法》关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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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条件，审议通过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事项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独立董事对于以上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

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申请重整事项后依法向法院提交重整的正式申请。

根据惯例，公司向法院提交重整的正式申请后，还会经历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预重

整、指定重整管理人、裁定公司进入重整、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以及裁定公司重整

成功等过程。 

 

二、重整事项被法院受理可能存在的障碍及解决措施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的事项，上述事项仍未完

全解决。如果上述事项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

座谈会纪要》（法〔2012〕261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将可能会对公司申请重整被法院受理

构成障碍。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的事项及解决方案详见同日

披露的《关于上市公司专项自查报告的公告》。 

 

三、破产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如果法院受理了公司的重整申请，则公司将依

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

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相关权利机构表决。如法院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则由重整投资人按重整计划进行出资以执行重整计划，

债权人按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公司按重整计划获得重整成功，如届时公司仍未退

市，公司将维持上市地位。如果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批准，则重整失败，

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清算，投资人、债权人等权益

将按清算程序处置。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

运营管理工作。 

 

四、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的

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庆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副总经理戴芙蓉所持公司

12,302,382股目前均处于司法冻结状态，未来期间可能被债权人强制处置，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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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合计持股数量12,302,382股即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3.84%。 

公司独立董事陈宇，监事黄艺苑、邵立岩、甄梦梦承诺未来六个月没有减持

公司股票的计划。 

公司董事张丽红、独立董事陈长源、夏志宏承诺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公司

股票。 

因时间原因，尚未取得独立董事罗建钢的相关承诺，公司将在取得相关承诺

之后按要求报备。 

2021 年 7 月上旬，东方证券执行法院裁定取得原控股股东张庆文及戴芙蓉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后，将累计持有上市公司 19.67%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公司目前暂未认定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知东方证券未来六个月

是否有减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五、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市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终止上市的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及法院裁定受理后能否裁定公司进入重

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继续积极做好日常

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因 2020 年经营情况触及《上市规则》相关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1 

年 4 月 29 日起分别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现在面临退市风

险，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8日及2022年1月28日、2月24日、3月4日披露的

2021-047、2022-015、2022-022及2022-028号公告。 

3、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时，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

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最终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由于公司目前仍面临退市风险，而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及最

终裁定重整计划成功需要一段时间。公司存在在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提出的重整申

请或者最终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成功之前就已经退市的风险。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6 日 


